
9 校園防疫政策 

（一）理念 

每年香港面對各類型傳染病爆發的機會，而兒童也成為傳染病侵襲的對

象。學校是學生聚集的園地，他們接觸的機會頻密，容易互相傳染，故此學校

做好傳染病預防及控制是務必要的。 

 

（二） 目的 

為保障學生的健康，防止傳染病蔓延，及在傳染病爆發時能作出應變措

施，以減少學生感染的機會。 

 

（三）政策內容 

1 加強預防傳染病的宣傳及教育 

1.1 利用早會加強宣導衛生教育。 

1.2 校方主動索取有關預防傳染病的單張，派發予學生及教職員；展示及播

放有關預防、處理及應付傳染病的資料；舉辦預防傳染病講座。 

1.3 海報宣傳腸病、蚊患等防治 

1.4 透過通告發放本校對傳染病爆發時的應變方法。 

1.5 傳染病疫情監控。 

1.6 為學生進行疫苗注射。 

2 傳染病應變措施 

2.1 按實際需要適切發出有關學校在傳染病處理上的通告。 

2.2 教師如在學校內任何地點發現學生感染或懷疑感染傳染病，由現場老師

（教職員工）通知班主任及校方，然後按危機處理程序行事，立刻通

知家長接回，勸告其及早攜子女求診。 

2.3 班主任須叮囑家長應在醫生建議下，方能讓子女上學，以免傳播疾病。 

2.4 在傳染病高峰期，班主任應時刻提示學生注意個人衛生及預防方法。 

2.5 配合教育局及衛生署指示，作出緊急應變措施，並申報病患者資料。 

2.6 學生如有嘔吐或發燒情況，校方會通知家長，並請家長接回學生。 

2.7 如有需要，作出停課。 

2.8 加強校內消毒及清潔工作，預防交叉感染。 

2.9 如教員室出現傳染病爆發，校方會作出緊急應變措施。 

2.10 安排學生午膳前洗手。 

2.11 安排學生於體育課結束前洗手。 

 

（四） 檢討及修訂 

1. 此政策會每年進行檢討及修訂。 

 


